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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标准由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质量管理与评估中心（标准化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文平、徐映珊、曾瑞清、吴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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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建立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标准化工作决策层岗位规范，明确标准化领导小组工作职责及要求，

构建标准化工作长效机制，推动标准化工作持续健康开展，特制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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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领导小组岗位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标准化领导小组开展标准化工作的工作原则、机构设置与人员

配备、岗位职责、岗位目标、岗位任务、检查与考核评价的规范化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开展职业教育服务标准化试点的领导小组岗位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GB/T 1.2-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2部分：以 ISO/IEC 标准化文件为基础的标准化文件起草规则

GB/T 20000.6-2006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6部分：标准化良好行为规范

GB/T 15624-2011 服务标准化工作指南

GB/T 19273-2017 企业标准化工作 评价与改进

GB/T 24421.1-2023 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1部分：总则

GB/T 24421.2-2023 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2部分：标准体系构建

GB/T 24421.3-2023 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3部分：标准编制

GB/T 24421.4-2023 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4部分：标准实施及评价

GB/T 24421.5-2023 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5部分：改进

GB/T 3533.1-2017 标准化效益评价 第 1部分：经济效益评价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工作原则

4.1 全局性原则

贯彻国家标准化工作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有关强制性标准。

4.2 组织管理原则

建立与学校方针、目标相适应的标准化工作任务、目标、体系、标准，并进行组织管理。

4.3 工作效率原则

按时、保质、保量地组织完成各项标准化工作任务，持续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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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

5.1 机构名称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标准化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5.2 人员编制

设组长 2名，常务副组长、副组长及成员若干名。

5.3 人员配备基本要求

5.3.1 党委书记、校长任“双组长”。

5.3.2 常务副组长、副组长的行政职务为副校级及以上。

5.3.3 成员为各行政部门和教学系部负责人。

5.3.4 具备组织开展标准化工作的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

6 岗位职责

6.1 贯彻国家标准化工作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有关强制性标准，贯彻落实学校规章制度及标

准。

6.2 确定与学校方针、目标相适应的标准化工作任务和目标。

6.3 确定学校标准化工作的组织机构、人员及其职责。

6.4 审定学校标准化工作规划、计划、方案和专项经费预决算。

6.5 组织建立学校标准体系并组织编写、实施标准。

6.6 表彰、激励为学校标准化工作做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

6.7 为标准化实施提供各种保障条件。

7 岗位目标

将标准化工作列入学校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通过部署和组织开展标准化工作，实现学校规范

化管理、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工作成本、提高服务对象满意度的目标。

8 岗位任务

8.1 制定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

8.1.1 将标准化工作列入学校中长期发展规划。

8.1.2 将标准化工作列入学校年度工作计划，与学校各项工作共同部署、共同推进。

8.2 会议部署工作

8.2.1 每年组织召开标准化总结表彰会议。

8.2.2 每年组织召开至少两次标准化领导小组会议，专题研究部署标准化工作。

8.2.3 根据工作需要，在不同工作阶段及时组织召开标准化试点工作推进会议，保证各项工作任务落

实。

8.3 标准体系和标准的编制、复审与修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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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根据工作需要，组织制定学校标准体系与标准。

8.3.2 定期组织研究现行标准体系与标准，发现问题，及时调整。

8.3.3 根据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调整，对现行标准体系与标准进行及时复审、修订、废除、新增

与发布。

8.4 标准实施、评价与考核工作

8.4.1 标准发布后，组织标准实施。

8.4.2 在标准实施过程中，不定期组织监督、检查、考核、评估与整改。

8.4.3 每年组织一次对各部门标准实施情况的综合考察与评价改进。

8.4.4 每年结合学校绩效考核工作，对标准实施情况进行专项考核评价，结果列入学校绩效考核运用。

8.5 开展标准化总结表彰

8.5.1 每年对全校标准化工作情况进行总结。

8.5.2 对标准化工作做出贡献的人员和集体进行表彰奖励。

8.6 提供标准化工作保障

8.6.1 配备标准化办公室专兼职人员。

8.6.2 提供标准化办公室的专门办公场所及办公设备配备。

8.6.3 将标准化工作经费列入学校年度预算，专项列支。

9 检查与考核评价

9.1 接受上级管理部门的检查考评，对上级部门提出的工作要求认真贯彻落实。

9.2 学校每年开展一次标准化工作情况的自查工作。


